
02号  管理服务事项：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措施备案
一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内容

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措施备案。

二、法律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二条；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四条；

（三）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十条、第四十二条。

三、数量及方式

无数量限制，符合条件即予备案。
四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条件

凡在昆明市行政辖区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，属昆明市建设局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权限、合同价款在3000万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其配套工程，办理施工许可证之前，施工单位提供备案资料，经审查符合相关规定，方可审批备案。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四条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七十条。
五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

1、持云南省建设厅发放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提供安全生产许可证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
2、在昆施工的企业，提供所在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安全生产许可证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
3、外地企业需提供入滇备案证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
（二）项目管理人员资格证及安全培训证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

1、项目经理资格证为项目经理证，安全培训证为安全上岗证；

2、技术负责人资格证为工程技术资格证，安全培训证为安全上岗证；

3、专职安全员资格证为安全岗位证；

4、已参加过培训，但证尚未发放的，出具相关主管部门开具的证明，并在备注栏说明；

（三）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

1、凡工程涉及到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填写，未涉及的不必填写，在备注栏说明即可；

2、涉及到的工种有几个人就必须提供几个人真实、有效的上岗证；

3、表中未列出的工种在空白栏内填写；

4、各工种人员已参加培训但尚未发证的，出相关主管部门开具的证明，并在备注栏说明；

（四）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方案（原件）

1、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方案必须有编制人、审核人、批准人亲笔签字并盖公章方为有效；报审表必须有施工单位负责人、总监理工程师亲笔签字并盖公章方为有效；

2、专项方案根据工程具体情况，涉及到的必须提供，不涉及的不必提供，在备案栏说明；

3、表中未列出的专项方案在空白栏内填写，并按要求提供方案原件；

（五）在云南省建工业务办公室驻昆办事处投保的建工人身意外险凭证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
（六）工程招投标情况报告书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
（七）建设方、施工方、监理方签字盖章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文明生产承诺书》（6份）、《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措施备案表》（6份）、《建设工程安全文明生产评价表》（4份）

法律依据：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第二条、第六条；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》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六条；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三十六条。

六、申请表格及申请书

申请人需填写《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措施备案表》、《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文明生产承诺书》、《昆明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评价书》，以上表格可在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市建设局窗口免费领取，或在“昆明建设信息网”——“行政审批”的相关栏目下载（网址：http://www.km-jsw.com/）。
七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申请受理机关

昆明市建设局。受理地点：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市建设局窗口（地址：昆明市尚义街8号，联系电话：3149836）。
八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决定机关

昆明市建设局。
九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程序

申请人到市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局窗口递交相关材料——窗口受理——部门审查。符合条件的，给予办理备案手续；不符合条件的，给予书面答复——窗口返件。
十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时限

资料齐全，符合要求，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。
十一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证件及有效期限
备案意见，无期限限制。
十二、法律效力

办理备案后，方可办理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。

法律依据：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。

十三、收费
无。
十四、年审或年检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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